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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中国AOPA）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国

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北分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中分部、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公司、北京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国网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南方电网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

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海涛、王泽昭、吴文斌、杜伟、武超、罗福星、陈金玉、陈伯建、吴晓

杰、张伟豪、魏敏、李凯慧、于佰龙、武剑、杨富淇、张贲、王志远、林朝晖、郭可贵、刘宇舜、

李智、程燕军、汪昱、丁建、张志、孙鸿博、孔令宇、王璐瑶、陈彦州、刘嵩、方平凯、杨亚男、

李红军、令狐瑞洁、王放、徐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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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高海拔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技术要求，保证高海拔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作

业规范、高效，借鉴现有有效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是总结高原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运输技术应用成果，结合无人直升机、吊挂设备等硬件

发展和输电工程运维检修、基建工程要求以及有关现行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而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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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海拔地区采用无人直升机开展电力领域物资吊运的作业要求、作业准备、作业实施、

异常情况处置等。

本文件适用于1500 m～3500 m高海拔地区输电运维及电力基建工程中无人直升机物资吊挂运输作

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859-201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T 38152-201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GB/T 42862-2023 民用大中型无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要求

DL/T 288-2012 架空输电线路直升机巡视技术导则

DL/T 1345-2021 直升机电力作业安全工作规程

DL/T 1578-2016 架空输电线路无人直升机巡检系统

MH/T 1064-2017 直升机电力作业安全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859、GB/T 38152、GB/T 42862、DL/T 288、DL/T 1345、DL/T 1578、MH/T 1064界定的以

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起降场 landing pads

用于或拟用于无人直升机起飞、降落及停放的一块陆地或构筑物，起降场一般应具备给无人直升机

加注燃料或更换电池的条件。

3.2

起吊点 lifting point

用于物资堆放，可供于无人直升机低空悬停，吊挂物资的场地。

3.3

落物区 Drop area

用于无人直升机低空悬停，开展物资抛放任务的指定场地。

3.4

操控区 Control area

无人直升机操控员操控无人直升机进行物资吊运的指定区域。

3.5

指挥区 Command area

用于工作负责人指挥无人直升机进行物资吊运的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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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要求

4.1 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作业应根据电力生产实际开展。

4.2 作业现场的生产条件和安全设施等应符合 GB/T 26859 关于作业现场的要求。

4.3 开展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作业后，首先应组织作业现场踏勘，采集起吊点坐标、落物区坐标，选

取起降场、起吊点、落物区，编写踏勘记录与项目作业方案。

5 作业要求

5.1 人员要求

5.1.1 工作班组成员应熟悉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作业方法和技术手段，通过相应机型操作培训，取得

民航局无人机操作执照，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对无人机驾驶员资质要求，并持对应机型无人直升机执照

上岗。

5.1.2 工作班组成员应根据现场勘察情况配置，主要作业人员应至少有1名工作负责人，2名工作班组

成员。应符合GB 26859中对电力作业中对工作人员在身体条件、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电气知识和业务

技能等方面的要求；

5.1.3 工作班组成员应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开始作业前8小时不能饮酒。

5.1.4 工作班组成员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熟悉工作内容、方法、流程及安全要求。

5.1.5 工作班组成员应提前不少于三天前往作业区域相近海拔地区城市进行习服。

5.1.6 工作班组成员应选用专业素质过硬、具有高海拔地区作业经历的人员。应符合MH/T 1064中人员

要求，熟悉航空、气象、地理等相关专业知识，并经过直升机、无人机作业专业培训。

5.1.7 工作班组作业人员应包括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组成员，作业分工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工作负责人负责安全有序地组织开展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工作，指挥无人直升机在起吊点吊装

物资，在落物抛投物资，负责工作班组全面运行工作；

b） 一名工作班组成员应担任操控员，在操控区负责无人直升机操控、飞行参数监视等工作；

c） 一名工作班组成员应在起吊点，负责在起吊点将物资打包，并挂到无人直升机下面的绳索上；

d） 无人直升机设备的运输、组装、拆卸等工作由工作班组成员协调共同完成。

5.2 设备要求

5.2.1 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系统应包括无人直升机飞行平台系统和综合保障系统。

5.2.2 无人直升机物资吊运系统应通过试验检测，为满足电力物资吊运要求，在1500 m海拔下，有效

载荷重量不低于150 kg，在3500 m海拔高度下，有效载荷不低于100 kg，无人直升机飞行平台需要满足

高原环境使用要求，在高原环境下满足任务所需要的挂载能力和飞行性能。

5.2.3 无人直升机飞行平台系统应实名注册登记，无人直升机机身应有明确标识，包括所属单位名称、

机型号及民航局无人机实名登记码等。

5.2.4 综合保障系统应包括地面站操控系统、燃料加注器、燃料、电池、充电器、专用工器具等地面

保障设备和储运车辆。

5.3 环境要求

5.3.1 山区作业，云下能见度应不小于 3 km，风速应不大于 5 m/s；平原作业，云下能见度应不小于

2 km，风速应不大于 8 m/s。

5.3.2 作业区域处于大落差、微气象等特殊区域时，工作负责人应根据无人直升机性能及气象情况判

断是否开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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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若必须在恶劣气候下进行作业时，应针对现场气候和工作条件，制定安全措施，经项目管理部

门及无人直升机厂商评估批准后方可进行。

5.3.4 作业过程中，工作班组成员应警惕高原山区阴面的下沉气流和阳面的上升气流，并依据设备性

能采取针对性措施。

5.4 安全要求

5.4.1 起吊点、落货点、操控区、指挥区应避免无关人员干扰，宜设置安全警示区。

5.4.2 作业现场应配备灭火器等灭火设备，严禁吸烟和出现明火。

5.4.3 作业现场不应使用可能对通信系统造成干扰的电子设备。

5.4.4 无人直升机应预先设置紧急情况下的安全策略。

5.4.5 无人直升机起飞和降落时，应布置安全隔离带，应保证无人直升机与地面人员间有足够的安全

距离，人员不应处于无人直升机作业航线正下方。

5.4.6 无人直升机飞行作业所需油料等应保存在防爆桶中，并贴装易燃易爆标志，运输车辆应按国家

及地方交通运输局要求办理危化品运输许可证，并按需配备危化品押运员。

5.4.7 作业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严格按照《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CCAR-91-R2）对于应急情况的

要求进行操作。

6 作业实施

6.1 作业准备

6.1.1 工作班组应按任务区域管理要求办理空域申请，作业时在批复的空域范围内进行飞行作业。

6.1.2 无人直升机飞行航线应避开管制空域、重要建筑和设施，避开人员活动密集区、通讯阻隔区、

无线电干扰区、大风或切变风多发区，避开高速公路、铁路、重要通讯线路及输电线路。

6.1.3 高海拔地区开展吊运作业前，应根据作业计划，提前组织踏勘小组，赴线路作业区域开展现场

踏勘。

6.1.4 踏勘内容应包括沿线作业区域地貌、气象条件、空域条件、交通条件、人文环境及可用的氧气

补给点、当地医院、起降点等后勤保障资源，记录形式参见附录 A。

6.2 作业开始

6.2.1 每次正式吊运任务开始前，宜开展不少于 2 架次试飞，验证作业区域内通信传输正常、熟悉作

业环境、地势、周围障碍物、净空条件等。

6.2.2 作业开始后，操控员操控无人直升机于起降场起飞，在起吊点听从指挥区工作负责人指挥，下

降至适当高度后，由起吊点工作班组作业人员将打包好的电力物资，包括金具、绝缘子、避雷器、塔材、

导线、绞磨等挂载到无人直升机下方吊索上扣紧后，向工作负责人报告。

6.2.3 指挥区工作负责人在接收到起吊点作业人员汇报后，待人员撤离起吊点后，向操控区操控员下

达起飞向落物区运输指令。

6.2.4 操控员操控飞机至落物区后，指挥区工作负责人指挥无人直升机降落，垂直降落速度不高于 1

m/s，在物资接触地面的瞬间，吊索上的应力感应挂钩便会将物资从吊索上解扣分离。

6.2.5 如物资未从吊索上解扣分离，工作负责人应指挥操控员操控无人直升机重新升高至物资脱离地

面，重新降落，若反复执行三次，物资都未曾与无人直升机吊索分离，工作负责人应向操控员下达按原

路返航至起吊点指令，检查无人直升机吊索及挂钩是否出现故障。

6.2.5 工作负责人在观察到物资落地解扣后向操控员下达无人直升机返航指令。

6.3 返航降落



T/AOPA 0074-2024

4

6.3.1 无人直升机进入返航阶段后，操控员应时刻关注无人机位置信息、高度信息，并保证降落场地

空旷安全，保障无人直升机安全降落，作业流程参照附录 B。

6.3.2 无人直升机降落停稳后，操控员应填写无人直升机系统使用记录单（参见附录 C），记录无人

直升机飞行时间、状态和运送物资重量等信息。

6.3.3 工作结束后，工作班组作业人员，应及时按照制造商更换保养电池，并将无人直升机油箱中的

剩余油量抽取，并在防爆油桶中妥善保存，最后进行设备撤收装箱。

6.3.4 无人直升机保养、零部件维护保养及定检工作应按照出厂商要求执行。

7 异常情况处置

7.1 无人直升机发生坠机事故，应按作业方案中无人机事故应急预案要求，立即开展应急处置，

妥善处理无人机残骸并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7.2 作业区域出现大风、降雨等天气突变时，工作负责人应及时给操控员做出无人直升机返航或在附

近安全区域就近降落判断。

7.3 作业过程中，若工作班组成员因高原环境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时，应及时替换人员；无替补作业

人员时，应立即控制无人机返航降落。

7.4 发生工作班组成员伤亡、设备损毁事件，工作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向作业实施单位安全管理部门报

告，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并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寻求帮助。

7.5 若工作班组成员出现“高原病”等典型症状，由机组医疗小组进行现场初步处理，并根据病症发

展情况，及时送当地医疗机构救治，病情严重时直接转运至低海拔地区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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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现场踏勘记录

现场踏勘记录见表 A.1。

表A.1 现场踏勘记录表

序号 勘察内容 记录内容

1 线路名称

2 地形地貌

3 气象条件

4 交通条件

5 人文环境 民族、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宗教禁忌等

6 氧气补给点

7 加油站

8 当地医院

9

作业起降点 1

（若涉及多

个 起降点，可

扩充本表格）

场地面积 净空条件

联系单位（联系人） 地址

坐标信息

E:

N:
周边道路情况

10 其他情况

踏勘时间段 20××年××月××日至20××年××月××

踏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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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高海拔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作业流程

高海拔地区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作业流程见图 B.1。

图 B.1 无人直升机电力物资吊运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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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无人直升机系统使用记录单

无人直升机系统使用记录单见表 C.1。

表C.1 无人机直升机系统使用记录单

编号 飞行日期

作业类型 起降点

天气 使用机型 架次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工作负责人 操控员 指挥员

系统状态 a

场地信息b

物资信息 c

其他d

记录人

注：

a 此栏记录无人直升机系统的航前、航后检查情况，飞行过程中的工作状态信息等。

b 此栏记录起降场地、航线周边环境信息及其变化情况。周边环境信息包括：空中管制区、重要建筑物

和设施、人员活动密集区、大风或切变风多发区和森林防火区等的位置和分布。

c 此栏记录任务期间每架次运送的电力物资种类、重量的信息。

d 此栏记录无人直升机作业吊运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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